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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收到了巴林、厄瓜多尔和缅甸关于绑架行为的调查问卷的进一步答复，从而

使答复国数量达到了 74 个。哥伦比亚和大韩民国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对它们

关于调查问卷的最初答复（载于 E/CN.15/2004/7）进行了补充。 

二、调查结果 

A. 相关法律规定 

2. 巴林、厄瓜多尔和缅甸指出，它们的国家法律制度规定了具体的绑架刑事犯

罪。厄瓜多尔《刑法》将绑架定义为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或欺骗等手段劫持他

人，以实现法律规定之目的的行为，其中包括贩卖受害者；迫使被劫持者缴纳赎

金；或要求其转让可移动财产。厄瓜多尔表示该国立法还涉及实施绑架的恐怖主

义组织。 

3. 缅甸报告说，缅甸立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绑架罪。其中包括未经某人同意而

将其带至缅甸境外；为秘密和非法监禁受害者实施的绑架；以及将未成年人或任

何心智不健全的人非法带至其监护人的监护视线之外。 

4. 这三个国家都表示规定了对绑架罪的严厉处罚。在厄瓜多尔，如果受害者没

有受到伤害，并在采取法律程序之前被绑架者自愿释放，将适用最轻的处罚。如

果释放发生在采取法律程序或逮捕绑架者之后，或受害者遭到虐待，处罚就会加

重。如果受害者在宣判之日未被释放，则会实施特殊的长期监禁，若受害者被强

奸或杀害或由于绑架而死亡，将对绑架者予以最严厉的处罚。厄瓜多尔指出绑架

罪不会遭到赦免或特赦。缅甸的法律规定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如果受害者被杀害，

则判处无期徒刑。 

5. 在关于最初答复的补充说明中，哥伦比亚简要介绍了特别与严重绑架案有关

的一系列法律规定，此类案件可判处 28年至 4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相当于最

低法定月薪 5 000至 50 000倍的罚款。严重绑架案包括绑架特别易受伤害人员；

剥夺人身自由 15 天以上；对受害者进行身心折磨或实施性暴力行为；由政府官

员或国家安全部队人员实施的绑架；使用死亡或伤害威胁或对公众造成严重危险

的行为；为恐怖主义目的实施的绑架；以及绑架所寻求的利益或目的得以实现的

绑架等。哥伦比亚称较严重的处罚还适用于以下情况：受害者的财产、职业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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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受害者是记者、民族或宗教领导人、社会名人或官员并因

此而遭绑架；犯罪系使用伪造的逮捕证实施；部分犯罪行为是在另一个国家实施；

受害者在扣留期间被贩卖；以及受害者具有外交身份，或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系

受国际保护人员。哥伦比亚立法规定，如果罪犯在 15 天内释放受害者，可将处

罚减轻一半。 

B. 绑架类型和程度 

6. 厄瓜多尔确定了较常见的绑架类型，如敲诈勒索绑架，经济绑架，“快速”

绑架和为政治或意识形态目的而实施的绑架。厄瓜多尔和缅甸表示有绑架案数量

方面的统计数据。厄瓜多尔认为其统计资料没有准确反映这一问题。 

7. 关于绑架程度，厄瓜多尔报告绑架数量有所增加，主要是受到邻国向厄瓜多

尔蔓延的犯罪的影响，同时也是该国巨大的经济差距和法律和司法当局行为不力

的结果。厄瓜多尔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绑架案从 1997年报告的 63起增加到 2003

年的 297起。缅甸报告绑架案的发生率非常低。2001年只报告了两起，1999年、

2000 年和 2002 年没有报告案例。哥伦比亚提供了最新的绑架犯罪趋势： 2003

年 1月至 8月报告的案例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2%。哥伦比亚提供的最新统计

数字表明，2003年 1月至 11月共报告了 1966起绑架案，2002年间共报告了 2 986

起。 

8. 厄瓜多尔报告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为敲诈勒索之目的而实施的绑架数量有所

增加，特别是在贩毒、洗钱、贩卖人口以及非法贩运武器等方面。普通犯罪团伙

和前游击队队员都实施了绑架。哥伦比亚指出，虽然哥伦比亚的犯罪组织可以分

为普通犯罪团伙、游击队组织、自卫或准军事团伙以及其他犯罪团伙，但实施绑

架的主要是游击队团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和民族解放军（ELN）。

大韩民国认为，妇女或儿童被绑架勒索案的增加可能是为了清偿债务。 

C. 已采取的措施 

9. 厄瓜多尔指出，在国家警察部队中设立了国家打击绑架和勒索分队，负责防

止和调查绑架案和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心理咨询。另外还开展了以官员、雇员和普

通大众为对象的预防和提高认识运动和讨论会。在缅甸，反恐特别工作组负责实

施解救被绑架人质的活动，并举行了解救人质的特殊执法培训。大韩民国报告设

立了“根除犯罪团伙特别工作组”，以打击包括绑架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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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哥伦比亚，2003年总统打击敲诈勒索和绑架方案的重点是制订打击绑架的

政策和战略；协助各个国家机构制订战略；对现行法律文书进行分析；促进预防

和受害者咨询方案；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作为收集和共享信息的一种措施，建

立了打击绑架和敲诈勒索的综合信息系统，从参与打击这些犯罪的各个国家机构

收集信息。 

11. 在受害者支助领域，厄瓜多尔报告由于缺乏财政和人力资源，只能在少数情

况下向家庭提供联络服务和向受害者提供咨询服务。厄瓜多尔表示制订了保护证

人、受害者和参加法庭程序的其他人员的方案，包括成立高级理事会来制定保护

和援助政策。缅甸向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了联络服务，尽管并没有提供财政援助。

哥伦比亚最近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采取措施保护绑架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法律

草案。 

12. 关于绑架案件中的国际合作，巴林介绍了为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一）而正在采取的步骤。巴林还表示正努力组

织提高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认识的运动。厄瓜多尔报告已采取增强国际合作的若干

举措，其中包括签署了几份双边协议。 

 
—————— 


